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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活

動
的
細
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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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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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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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屆

小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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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
內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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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
認
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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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
安

排

小

六

學

生

參

加

王

肇

枝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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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辦

之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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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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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
料

臚

列

如

後

： 

 
 

敬
啟
者

：

本

校

為

了

增

加

應
屆

小

六

學

生

對

區

內

中

學

的

認

識

，

特

安

排

小

六

學

生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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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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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中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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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天
體

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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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機

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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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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枝

中

學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活

動

地

點

：
王

肇

枝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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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行

日
期

：
二

零
一

二

年

十
二

月

十
三

日
︵

星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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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辦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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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

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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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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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期

：
二

零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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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
星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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︶ 

活

動

時

間

：
下

午
二

時

至

三

時

。

是

日
上

午
照

常

八

時

十

五

分
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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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課

，

三

時
二

十
分
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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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
責
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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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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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副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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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
責

教
師

：
何
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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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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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
意
事
項

：(

一)
   

學

生

須

嚴

守

紀

律

，

絕

對
服

從

教
師

指
示

。 

注

意
事
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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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生

須

嚴

守

紀

律

，

絕

對
服

從

教
師

指
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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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

二)
  

學

生

須

緊

隨

教
師

及

領

隊

人
員

，

不

得
擅
自

離
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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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
須

緊

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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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
及

領

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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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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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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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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